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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
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，有关高校，省属各中等职业

学校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

施意见》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》《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

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等决策部署，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，选

拔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，不断完善“文化素质+职业技能”

评价方式，规范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，健全职教高考制度。

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总体安排

2026年、2027年，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不再区分示范高职单

独招生和综合评价招生，文化素质考试实行省级统一考试（以下简

称“省级统考”），职业技能考试仍由各高职院校组织。2028年起，

我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的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考试均实行省级

统考，同时将普通高校职业教育单独招生考试一并纳入省级统考。

二、完善考试内容和形式

（一）实施文化素质考试省级统考。2026年、2027年，普通高

中毕业生（含同等学力人员，以下简称“普高生”）和普通中专、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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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高中、技工学校毕业生（以下简称“三校生”）参加高职院校分

类考试均需参加文化素质考试省级统考，考试由省教育考试院统

一组织，考试科目为语文、数学、英语，总分 300分（各科满分

100分），考试时长 3个小时。2028年起，普高生参加高职院校

分类考试使用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作为文化素质考试

成绩（不再参加文化素质考试省级统考），三校生文化素质考试

实行省级统考。具有高中学历的退役军人，无需参加文化素质考

试，文化素质考试成绩认定按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

职学校退役军人学生招收、培养与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教职成厅

函〔2020〕16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持续加强职业技能考试。2026 年、2027 年，我省高

职院校分类考试职业技能考试继续由各招生院校分专业类自行

组织，应避开文化素质考试省级统考时间。各招生院校应提前公

布本校专业类分类考试方案和各专业类考试大纲，规范职业技能

考试内容和形式。职业技能考试分职业适应性测试和职业技能测

试，普高生应参加职业适应性测试，各招生院校组织职业适应性

测试要甄别考生的职业性向，引导考生合理分流。三校生应参加

职业技能测试，包括专业能力测试和技术技能测试。专业能力测

试以教育部发布的中职专业教学标准中的核心专业知识为基本

依据，采取笔试形式，重点考察学生综合专业能力；技术技能测

试以教育部发布的中职专业教学标准中核心技术技能为基本依

据，以操作考试为主，充分体现考核岗位技能、通用技术等内容。

2028年起，职业技能考试将全面实行省级统考（具体实施方案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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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公布）。

（三）不断优化招生录取机制。高职院校分类考试要进一步

完善以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考试成绩为依据的录取办法，职

业技能考试成绩占比不低于 50%。2026 年、2027 年要根据招生

章程中规定的录取规则，确定预录取考生名单，并在学校网站公

示。预录取考生可在取得预录取资格的院校中自主选择 1所报到

注册。报到注册结束后，计划缺额仍超过分类考试招生计划 3%

的院校方可申请开展递补录取。2028年起，分本科、专科批次，

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。

（四）完善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办法。获得教育部主办或

联办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铜奖及以上奖项、全省职业院校技

能大赛金奖的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以及获得县级及以上人

民政府授予的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在职在岗往届毕业生，可以向

拟就读高职院校提出技能拔尖人才免试入学申请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各校要充分认识做好高职院校分

类考试工作的重要性，认真履行工作责任，完善制度措施，切实

加强对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各招生考试院校是做

好本校招生考试工作的责任主体，主要负责同志是第一责任人，

分管负责同志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是直接责任人，要研究制

定考试方案，经学校招委会研究审定后，报省教育厅备案。

（二）严格考试管理。各地各校要按照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

一考试考务要求，加强考试组织管理。要全面对报名和预约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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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升级和压力测试，科学预估考试规模，合理安排考试时间。

考试必须安排在标准化考场进行，考场实行全监控、全封闭、全

屏蔽管理。尚未建设标准化考点的高职院校，须于 2026 年 2 月

底前完成建设并验收合格。要规范完善技能考试工作管理制度，

加强命题、测试、评卷（评分）等各环节规范管理，确保考试安全。

（三）做好宣传服务。各地各校要做好政策的解读和宣传，

让考生提前充分知晓政策，引导考生理性申请院校。各高职院校

要及时、准确公布本校职业技能考试时间、内容等，要畅通考生

联系咨询通道，安排专人受理考生咨询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。要

主动协调有关部门，做好考生交通、饮食等方面的引导服务和安

全防范工作。

（四）严肃招考纪律。各地各校要严格遵守高校招生“十严

禁”“30个不得”“八项基本要求”等规定，严厉打击虚假宣传、有偿

招生、买卖生源、委托中介机构招生等违规行为。对在高职院校

分类考试中违规的考生、高校及有关工作人员，按照有关法律法

规严肃查处。

陕西省教育厅

2025年 12月 30日


